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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规模古籍数据库”时代来临

2013-08-29 09:02: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妙凝） “古籍数字化是人类文明载体的一次大转移——从纸媒体向电子媒体的转移。在这一

过程中，如抗拒时代潮流，就必将被历史淘汰。”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尹小林说。 

  8月16—18日，由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亚洲大学资讯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四届

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文学与资讯技术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学者就“古籍数字化在文史研究领域的应

用”、“专业古籍数据库的建设”、“古籍数字化技术与发展方向”、“古籍数字化政策与法规”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超大规模古籍数据库初具雏形 

  我国宏富浩繁的文化典籍，是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古籍数据库迅速发展，大约3万种古籍品种完成了

数字加工，数十亿字的古籍被数字化，出现了以《四库全书》、《国学宝典》、《中国基本古籍库》等较为成熟的大型古籍数据

库。 

  尹小林表示，古籍数字化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基础。利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进行深入的古籍整理工作，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势在

必行，它必将大幅度地提高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效率，将学者的时间和精力从艰苦而繁琐的爬梳、翻检工作中解放出来，推动人

文学术研究的发展。古籍数据对文化传播、历史研究，甚至是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革命性的影响。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廖可斌也认为，古籍数字化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业，对整个古典文献研究、古代文化研究都将产

生巨大的影响，对学术研究方法的影响亦相当深远。 

  谈到古籍数据库的发展趋势，尹小林认为，十亿字以上的“超大规模古籍数据库”建设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古籍数据库可

以分为几个级别：一百万字到一千万字的小规模数据库，一千万字到一亿字的中等规模数据库，一亿字到十亿字的大规模数据

库，如《四库全书》。近几年，自动比对、自动标点、自动排版“三大核心技术”的研发成功，是古籍数字化取得的重大突破，

标志古籍整理从传统手段迈向现代化。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和技术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十亿字以上的超大规模数据库已

经初具雏形。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原主任许逸民则表示，古籍数据库可以起到索引的作用，但它更应该是一个史料库，读者

可从中直接获取所需的资料。他认为，应当提倡古籍资源的整合，古籍数据库的资料越多越好，但是对于基本古籍还是要精耕细

作。就目前来看，很多基本古籍的整理和数字化工作并不充分，如《十三经注疏》等，这需要引起重视。此外，要通过高科技手

段做到使用电子文本比纸质文本更方便，比如加入正文检索、注文检索、专门词汇的检索等功能。总之，超大规模数据库建设与

基本古籍的精耕细作应齐头并进。 

  古籍数字化应注重古籍整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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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评论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古籍整理事业在不断向前推进，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也确立了一些规范。古籍数字化和古籍整理成

果如何接轨？这其中也衍生出一些新问题。 

  “比如，古籍数据库即使取得了整理本的授权，是否需要加入校勘记呢？如果版本已经改动，却不附校勘记，就不符合古籍

整理的规范。选用什么底本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另外，古籍数字化中的繁简字转换也很值得探讨。事实上，将繁体字转换为简

体字是对古籍的一种改造。有几种情况是不能简化的，一些书名如《四书賸言》中的“賸”，以及一些专业术语如“校雠”的

“雠”，都不能随意转化。”许逸民说。 

  许逸民认为，总的来说，要明确古籍数字化的性质，它是古籍整理众多方式中的一种，需要符合古籍整理的规范。当然，它

也有特殊性，对计算机技术的要求很高。我们需要依赖技术的进步来完善古籍数字化的工作，但是说到底技术只是古籍数字化的

一种支撑，而不是对古籍数字化的领导。此外，古籍数字化整理是把双刃剑，对于读者来说，它提供了极大便利，但对于研究者

而言，反而可能受到限制。电子化的典籍已经被加工过，研究者还是应当回到原典，提出自己的看法。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廖可斌表示，古籍数字化在最开始只是文献的扫描录入，如今又不断有检索系统出现。其中一

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古籍整理的一些概念，如版本、校勘应用进来。没有注明版本的古籍文献是无法为研究者所用的。另

外，古籍数据化产生的一个弊病是：一些计算机技术非常熟稔的年轻人变得过于依赖电子文献，而疏于阅读。“应当在问题的引

导下检索资料，而问题从原始文献中来。在古籍数据化的浪潮下，研究者应趋利避害。”廖可斌说。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古籍数字化发展 

  相对于古籍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有关古籍数字化出版物的法律法规还相对滞后，由此也不断凸显出一些新问题。学者认为，

应当在立法上保障古籍数字化的发展。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陈友冰表示，古籍数字化工程浩大，其读者与生产者之间、电子产品与纸质产品、古籍与

数字化古籍之间涉及问题很多，而且会不断产生新问题，如古籍的“文献保真”和“文献整理”的界定和处理原则；典籍已有的

纸质产品的电子产品的著作权界定；如何体现数字化过程中古代典籍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特殊性等。这些新问题无成规可循，必

须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加以解决。 

  古籍数字化极大地方便了读者阅览古代文献，但在古籍资源的利用上与传统出版社产生了分歧。近年来，我国频频发生涉及

“古文点校”成果电子化的著作权纠纷。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认为，以“复原”古文原貌为目的的“古文点校”虽然可能包含

独创的智力成果，但基于事实和对事实的思想观点不受保护等著作权法的基本原理，其并不能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但这绝不意味着这类智力成果不值得保护。王迁表示，我国的古代文献资料极为丰富，而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点校版本阅

读，因此古代文献的点校者和出版者应当受到保护。“可以借鉴国外著作权立法，增加一项‘对特定版本的邻接权’，既不违反

著作权法基本原理，又能使点校者和出版者受到合理期限的保护，是很好的立法对策。”王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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